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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印花税法》下，《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印花税若干事项政策执行口径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
022年第22号）规定：采用委
托贷款方式书立的借款合同纳税人，为受托人和借款人，不包括委托人。

但是，近年来，基于商业银行系统网络技术和金融产品创新水平的不断提高，
集团公司从资金安全和提高集团整体资金使用效率的角度出发，通过和商业银
行签订集团资金池管理服务协议，实现资金的集团化管理
。但是，在这类集团资金池管理服务协议中，在新《印花税法》下争议的是，
这类合同是否需要按照委托贷款合同缴纳印花税。

根据《银监会关于印发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的通知》（银监发[2018]2
号）的规定：委托贷款，是指委托人提供资金，由商业银行（受托人）根据委
托人确定的借款人、用途、金额、币种、期限、利率等代为发放、协助监督使
用、协助收回的贷款。

但是，在银监发[2018]2号中明确提到了：本办法所称委托贷款，不包括现金
管理项下委托贷款。

那什么属于现金管理项下委托贷款的呢？银监发[2018]2号在第三条第三款规
定：现金管理项下委托贷款是指商
业银行在现金管理服务中，受企业集团客户委托，
以委托贷款的形式
，为客户提供的企业集团内部独立法人之间的资金归集和划拨业务。

所以，这里争议的起源就在于，目前商业银行给集团客户提供的资金池管理服
务协议，实际上是以委托贷款的形式在开展管理。同时，很多商业银行与集团

委托贷款资金池服务协议》。

从这类合同的内容来看，资金池委托贷款协议一般采取如下签订方式：即集团
公司中的一家核心公司作为甲方，其他成员公司作为乙方，与丙方银行签订基
于委托贷款框架的资金池主协议，明确合同三方各自的权利义务，按事先约定
规则自动进行的资金归集业务，从而实现内部资金的自动调配。如果成员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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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也有可能采取分批加入主协议的形式。资金的调拨只在甲方的主账户与
乙方的子账户之间发生，乙方的不同成员公司之间不直接进行资金调拨形成往
来。

所以，对于这类资金池管理服务合同，现在形成了两派观点：

观点一

既然银监发[2018]2号提到了集团资金池服务协议属于现金管理项下的委托贷
款，则还是属于委托贷款合同，且部分商业银行和客户签订的现金池管理服务
协议名
称中也用的是
“现金管理项下委托贷款服
务协议”，则这类集团现金池
管理服务协议，应该按照委托贷款合同缴纳印花税。如果要交，那按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22号的规定，银行肯定要交，但委托人不要交税，受
托人要交。谁是受托人呢？实际上就比较复杂了。

比如，当集团公司将A公司的资金归集到集团，采用委托贷款方式，此时应该
是集团公司是借款人，他需要缴纳印花税。但是，A公司将原先归集到集团的
假设1000万资金拿回来时，属于归还集团委托借款，这不需要缴纳印花税。但
如果A从集团公司归集的资金金额超过1000万，则超过部分则属于集团对A公
司的委托借款，此时，应该是A公司作为借款人缴纳印花税了。鉴于银行对于
集团资金归集会有一个授信总额度，银行如果交可以比照循环授信合同，按最
高金额交。但集团公司和成员企业呢，则不是简单按授信，你需要按每天归集
资金的情况不断变换借款主体去交，这个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了。

观点二

集团资金池管理服务协议不需要按委托贷款合同缴纳印花税。这里的理由如下
：

1、在《银监会关于印发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的通知》（银监发[2018]
2号）中，明确将现金管理项下委托贷款排除在外；

2、现金
管理项下委托贷款
只是在集团资金池管理服务中，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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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以委托贷款的形式
为客户提供的企业集团内部独立法
人之间的资金归集和划拨业务
。交易的实质是集团内成员企业的资金集中归集和划拨，并非集团内成员企业
委托银行贷款给集团内另一成员企业，只是商业银行在集团资金池管理模式上
采取了委托贷款的管理形式。

所以，基于上述理由，观点二认为，集团资金池管理服务协议不应该按委托贷
款合同缴纳印花税。

我们也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即集团资金池管理服务协议，实质上只是商业银
行借助委托贷款的形式为集团客户提供的集中资金归集和划拨的服务。从服务
的实质来看，和一般的委托贷款合同存在实质的差别。比如集团公司归集成员
企业的资金到集团账户，这种行为解释为成员企业委托商业银行向集团公司发
放贷款，毫无疑问是不符合交易实质的，因为这种成员企业向集团公司的资金
归集，不存在由商业银行（受托人）根据成员企业的意愿确定借款主体、用途
、金额、币种、期限、利率，并由商业银行代为发放、协助监督使用、协助收
回贷款的意思表示，仅仅是这种资金的归集采用了委托贷款的管理方式。

其次，如果仅仅对于集团资金池管理服务协议，采用委托贷款的形式，就按照
委托贷款合同缴纳印花税，考虑到我们在观点一提到的，集团成员企业间每天
资金归集，每天都在不断变化着借款人，这种合同方式需要缴纳印花税无疑大
大增加了企业的纳税负担和征管成本，更加严重阻碍了这类业务的合理开展。

但是，对于集团资金池管理服务协议复杂的地方在于，他在某些方面又实质存
在着一般“委托贷款”的交易实质。比如，对于成员企业A将1000万自有资金
归集到集团，以及后期集团将这1000万自有资金划拨回成员企业A，这个应该
从交易实质上都不属于委托贷款。但是，正如部分商业银行在制定的现金管理
委托贷款管理办法中写的，如果银行和集团客户签订了现金管理委托贷款服务
总协议，单笔委托贷款合同就不再需要单独签订协议，而是直接通过现金管理
系统自动完成委托贷款的发放与偿还了。比如集团公司归集了B成员企业的资
金，通过商业银行发放给成员企业A，约定了用途、金额、币种、期限、利率
，这个就实质属于委托贷款合同，此时商业银行和成员企业A就需要缴纳印花
税。

按照银保监会
规定，在现金管理委托贷款模式下，只能存在集团公司（归集主体）和成员企
业之间有往来，成员企业账户之间是不能有往来的。所以，有时候集团公司从
B公司归集资金给A，隔天又从A账户归集资金给B，这种动态的归集不会逐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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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去约定用途、金额、币种、期限、利率，大部分这种可能都是无偿的，或者
按照一个资金余额和约定利率计算一个数字。

所以，考虑到集团资金池管理服务协议的复杂性，同时参考《印花税法》下印
花税实际上还是采用正列举和列明合同征税的原则，我们建议，对于集团资金
池管理服务协议，应该不征收印花税。而对于其中可能包含的一般委托贷款行
为，参照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第22号的规定，只对其中明确书立借款
合同，以正式书面形式约定用途、金额、币种、期限、利率的，按照委托贷款
合同去单独征税，这样既便于征管，减轻纳税人负担，也避免因为过高的税负
和征管成本阻碍这类业务的正常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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